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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據經濟部調查，受 SARS 影響最嚴重的行業主要為大型綜合零售業（如百貨、量販及購

物中心等），比照 SARS 期間協助廠商建立檢測及通報系統，並建立因應 H7N9 參考作

業流程。 

2.協助業者建立網路促銷機制、開闢電子消費通路，活化疫區商業。 

3.比照金融海嘯或 SARS 期間之短期紓困措施，針對停工歇業廠商給予短期財務上之援助

，如營運資金貸款的信用保證。 

三、倘 H7N9 疫情持續擴散並發展至人傳人階段，我國出口勢必遭受衝擊，經濟部將採取下列加強

出口拓銷措施： 

(一)增辦參展團、拓銷團活動，並降低廠商赴海外參展配合款費用，以提高爭取海外訂單之

機會。 

(二)降低廠商開發市場費用，提供已簽約業者免費 3 個月之國際市場開發計畫（IMD）服務。 

(三)加強辦理海外型錄展及網上產品展，提高業者產品曝光機會。 

(四)增派海外貿易尖兵主動出擊，開創新市場商機。 

(五)擴大辦理視訊採購洽談會，降低因疫情擴散，國外買主不願來台之負面衝擊。 

(六)提供國外買主最新疫情進展，待疫情較為緩和時加強洽邀買主來台採購。 

(七)免費使用臺灣經貿網，協助廠商掌握國際商情，增加交易機會。 

（一一三）行政院函送丁委員守中就面對中國大陸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，

政府應深入了解其創新系統關鍵機制及影響並提出兩岸在產業

和科技合作的策略與計畫等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

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5 月 31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34420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3-14-460） 

丁委員就面對中國大陸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，政府應深入了解其創新系統關鍵機制及影響，

並提出兩岸在產業和科技合作的策略與計畫等問題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經濟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中國大陸十二五規劃納入推動之戰略性新興產業包括節能環保、新一代信息技術（含行動通訊

、雲計算、物聯網等）、高階裝備製造、新能源、新材料、新能源汽車等。政府將持續針對

中國大陸的十二五規劃及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等機制進行觀察，並深入研析對兩岸經濟交流

可能帶來的影響，並據以適時調整相關因應措施。 

二、有關中國大陸創新系統關鍵機制方面：主要以支撐中國大陸地區經濟發展為主軸，提高自主創

新能力、取得科技發展制高點為手段，以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、滿足改善民生重大科技需

求。整體運作機制分為：(一)國家層面，規劃重點及基礎前瞻領域，包含加強本土創新能力

建設、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、國家科技重點計畫；(二)特定機構與領域層面，包含提出國家

級十二五科技項目、中科院等重點研究機構的部署項目、環境與海洋等整合型重點國家項目

；(三)地方及企業層面，在國家政策方向下，依各省市需求提出省級科技項目。 



 

 
137

立法院公報 第 102 卷 第 48 期 院會紀錄

三、對兩岸經濟交流之影響方面：中國大陸近幾年加快自主創新步伐，在航太、高鐵等基礎科學研

究上取得突破，但對於產業化、軍轉民用等產業科技發展，除了通訊領域在 TD-SCDMA 取得

國際第三標準系統，逐步邁向 4G 發展外，中國大陸多數的產業科技尚在發展與摸索過程中，

其核心技術仍需仰賴海外引進。但在中國大陸提升自給率的政策持續推動下，未來中國大陸

部分特定產業的規模將大幅提升，造成市場供過於求的現象，兩岸部分產業也將由垂直分工

，逐步走向水平與垂直分工並存的競爭態勢。 

四、兩岸產業和科技合作之因應策略方面： 

(一)面對中國大陸快速的追趕，臺灣產業在國際供應鏈上仍擁有一定的關鍵地位，如半導體

、精密機械、機能性紡織品、觸控面板、低溫物流、醫療服務、批發零售等領域。政府

將運用業界科專政策工具，引導企業加強投入前瞻技術研發，以維持或擴大臺灣在產業

技術的優勢差距。 

(二)為維繫台灣廠商在兩岸產業的優勢，政府將持續透過 ECFA 協商平台，進行兩岸貨品貿

易與服務貿易之洽談，爭取放寬臺灣重點產品與產業進入大陸市場之關稅與非關稅貿易

障礙，降低中國大陸市場潛規則對我產業之干擾與限制。 

(三)為加強產業合作，兩岸已於 100 年 2 月 22 日成立產業合作工作小組，並成立產業分組持

續推展，例如 1、TFT-LCD 分組，將持續運用雙向投資機制，共建兩岸創新顯示產業鏈

；2、無線城市分組持續推動成都、寧波及福州試點與 TD-LTE 產業合作；3、低溫物流分

組，因全球市場上低溫物流操作規範要求高，兩岸合作推動較大規模的合作，以取得國

際競爭優勢；4、在汽車及電動車產業合作上，將加強落實推動合資企業電動汽車產品示

範運行；5、LED 產業將建立良好交流平台，從技術合作與試點等方式創造兩岸更緊密合

作機會，創造更大的合作綜效。 

(四)此外，政府亦將結合民間公協會能量，積極與中國大陸洽談兩岸合作共建產業標準，主

導發展兩岸共同標準，在雙方各自既有優勢下，以爭取國際市場為最終目標。 

（一一四）行政院函送邱委員志偉就提升學生閱讀力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

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5 月 31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32969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3-13-409） 

邱委員志偉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教育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為積極推動閱讀教育，並充實學校圖書館（室）圖書及設備，教育部自 96 年至 101 年止，已

挹注新臺幣（以下同）11.6 億元，補助各國民中小學充實圖書館（室）圖書及設備計畫，並

達成國民中小學校藏書量 1 萬本之政策目標，有效提升學校閱讀風氣及學生閱讀能力。 

二、上述經費教育部於 96 年至 101 年，先挹注 9.4 億元補助全國 3,295 所國民中小學充實圖書館

（室）圖書及設備，並改善 10 所國小圖書館（室）空間環境。惟根據「促進國際閱讀素養研

究」（PIRLS）相關研究指出，學校藏書量超過 1 萬冊之學校，其學生閱讀素養明顯高於學校


